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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在推行企业改制的过程

中，股份合作制被广泛采用。有资料表

明，到 1995年底，在国有小企业改制的

各种形式中，股份合作制比重最高约占

35%。以湖南省为例，也曾一度把股份

合作制作为小型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

一种主要形式加以推行。根据 11 县市

区的统计，共有 2 271 家国有集体企业

进行了改制，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

486家，占 21.4 % 。改制企业初期效果

比较明显，尤其是在那些产品有市场潜

力、内部具备优秀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

效果较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调动了职工生产的积极性。
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造以后，职工由

名义上资产的主人变成了实际上拥有

资产权利的股东，由“局外人”变成了

“局内人”。企业的经营状况与职工的

切身利益联系更紧密，提高了职工对企

业资产的关切度，他们真正开始从自身

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

展，由“要我干”变成“我要干”，生产积

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
二是加强了内部管理，筹集了一定

的生产启动资金。在股份合作制的运

行机制下，作为员工的股东，有权利也

有义务参与企业的内部管理事务，民主

管理的程度相对较高。在工作过程中

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机制明显强化，

由过去的“一人管”变成了“众人管”。
特别是在改制的过程中，资产量化到

人，或配股扩股，股东还需要购买一定

数量的现金股份，这对小企业来说可以

解决大问题，对企业启动生产很有帮

助。
三是改善了政企关系，增强了企业

的自主权。改制前，一方面企业躺在政

府身上吃“大锅饭”，企业的生产经营不

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经营得好是政府

的钱柜，经营得不好是政府的包袱，反

正都是政府的事，与企业和职工无关，

企业自主经营，自求发展的意识相当淡

薄；另一方面政府也习惯于包揽企业事

务，政府管理深入到了企业管理的方方

面面，剥夺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改制后，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挣脱出

来，完全置身于市场竞争的环境，真正

把握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份合作

制管理难度加大，扯皮现象严重等弊端

也逐步暴露，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

热闹一年半载后又开始走下坡路。如

醴陵市 14 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合作

制的有 7家。改制后的 1996年盈利 103

万元，但随后就陷入亏损，1997 年亏损

200万元，1998 年亏损达 700 万元。可

见股份合作制并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

有限的。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股份合

作制有这样几个突出弊端：

一是不能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

机制。从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来看，企

业改制以后，厂长虽然变成了董事长，

但是相应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

真正建立，机制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转

换。董事长管理企业的思路仍离不开

原来固有的定式，加上股东可以决定企

业领导人的去留，使之常有如履薄冰之

感，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厂长、经理大多

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

产生一些短期行为。有的企业一年换

了两次董事长，有的企业两年换了三次

董事长，根本不可能考虑企业的长远发

展。从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来看，一方

面跟不上股东身份的换位，仍然存在对

企业的依赖思想，特别是很大一部分股

份是通过资产量化到人而获得的，没有

付出自己的血汗钱，因此，潜意识中并

未感到自己是什么“股东”，对自己拥有

资产的效益如何并无切肤之痛，观念中

只是由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锅饭”

变成了吃大伙儿的“二锅饭”。股份股

份，人人有份，大家都一样，也就无所谓

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

思潮，增加了管理难度。由于是均分股

份，股东对企业享有相同的权利，对于

企业的一切事务，人人都要当家作主，

即使一点芝麻小事也要求民主决策，使

企业管理人员无所适从，效率当然不可

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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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能很好地解决企业债务、人

员两大包袱。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

造，把净资产量化到人，而企业的债务

却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仍和改制

前一样由企业承担，实际上是由股东承

担，把原来国家或集体的债务包袱转移

到了个人身上。因此，改制以后的企业

都是背着沉重的包袱进入市场的，注定

了其发展道路的艰难和曲折。有的企

业改制以后，老包袱甩不掉，新包袱又

背上来了，债务问题更加突出。如汨罗

市 25家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

以后，平均资产负债率上升了 9 个百分

点。人员包袱问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

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改制以后，新

企业人员一个不减，冗员过多，人浮于

事依旧，严重制约了企业效益的提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员工成为股东

以后，给管理者实施下岗分流增加了难

度。人人都入了股，人人都是股东，人

人都有理由要求工作，要谁下岗分流都

不行，即使对一些违反了厂规厂纪的股

东也很难作下岗分流的处置，增加了对

员工管理的难度。
三是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经

营者。租赁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选择

经营者的范围很广，只要发现具备了必

要素质的经营者，一般都可以不受限制

地选派。股份合作制以后，选择经营者

的范围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只能内部产

生，范围变窄，而内部能够承担重任的

经营者又很少，往往只能“矮子里面拔

将军”，将就着挑选。加上改制后，政府

不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即使对企业决

定的经营者有异议，政府也只能尊重企

业自己的选择。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

普遍存在经营者素质不高的问题。
正是由于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出

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各地都在探索扬长

避短、深化完善的路子。目前比较一致

的作法主要是通过“两个鼓励”，实现股

权集中，向规范化的股份制过渡。
一是鼓励经营者控大股，通过购

买、契约转让等形式，让股权逐步向经

营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集中，从而实现

经营权的相对集中。如醴陵市东富建

筑工程公司，原来 700 万元股份分散在

乡政府和公司职工手中，为了改变权利

分散的问题，他们利用契约转让的办

法，把股权向经营者集中，使董事长拥

有 400万元股份，实现了控大股，消除

了决策上的扯皮拖延，为企业迅速适应

市场变化创造了条件。
二是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对股

份合作制企业通过收购股权来参股、控

股，改造成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建立有

限责任公司。如桂阳县鸿达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将 140万元的职工股和 80 万

元的国有股全部转让给外商，增资扩股

为 260万元，改造成了规范的股份制形

式。现在该企业年产煤由改制前的 1

万吨上升到了 3 万吨，年销售收入比改

制前翻了一番，1998 年上缴税金 29 万

元，是改制前两年的总和。
这两种做法克服了股份合作制企

业存在的种种弊端，使经营者具备了追

求长远利益的动力，符合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值得引起重

视。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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